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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前、後對照表 
第壹章 總則 

第二條 

107.10.4 第十二次幹部例行會議修訂組織章程 

修訂條文前、後對照 

 

     107.10.23 期中社員大會修訂 

 

 

 

 

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

第二條、本校於民國 54 年 10

月成立「銀行保險科」，

民國 88 年奉教育部核

准更名為「財務金務

科」。民國 89 年，本校

改制為「致理技術學

院」，本系升格為「財務

金融系」。104 學年度本

校改名「致理科技大

學」，本系歸屬「商務管

理學院」。 

第二條、本校於民國 54 年 10 月

成立「銀行保險科」，民國

88 年奉教育部核准更名為

「財務金務科」。民國 89

年，本校改制為「致理技

術學院」，本系升格為「財

務金融系」。104 學年度本

校改名「致理科技大學」，

本系歸屬「商務管理學

院」。107 學年度「保險金

融管理系」併入本系。 

因 107 學年度學校

科系之編排，故為

配合學校制度上之

改革而修改之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